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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:陳勝樺(著)
房地合一稅完全實務應用增訂二版

黃永斐
2022/9/215

房地合一所得稅
課稅範圍之內容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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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:
在說明「取得」各種種類前,
先認識取得之兩大作用,
第一:
適用法規。
第二:
計算持有期間。

房地合一所得稅課稅範圍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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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買賣交易取得之具有地政登記物權之不動
產

2以贈與為原因之受贈土地、房屋

3因交換不動產交易取得之權利範圍相當不
動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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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
前已移轉所有權者其取得日

5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屋
取得日

6本法第四條之四第二項規定之
房屋使用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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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

8因區段徵收領回低價地

9土地重劃後重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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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營利事業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或受託辦理土地重
劃，依權利變換取得都市更新後之房屋、土地或
取得抵繳開發費用之折價抵付之土地(抵費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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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非興辦事業之個人或營利事業出資參
與都更、危老，所取得之房屋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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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配偶之一方依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
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取得之房
屋、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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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繼承取得之房屋、土地

14因分割共有物取得與原權利範圍
相當之房屋、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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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以房屋、土地為信託財產，受託
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，交易該信託
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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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信託關係存續中，受託人管理信託財
產所取得之房屋、土地，嗣受託人交易
該信託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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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以房屋、土地為信託財產，嗣因信託行
為不成立、無效、解除或撤銷而塗銷信託
登記，該房屋、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於委
託人名下



● 18夫妻相互贈與之取得時間、成本及適用法
規，財政部106年解釋(台財稅字第
(10504632520號)，針對夫妻贈與在房地合一
稅有特別的規定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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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19因繼承而取得

● 20函釋令：台財稅字第10404620870號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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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21自行興建違章建物出售

22法人股權交易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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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23預售屋其取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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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24個人以自有房地參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取
得之房地取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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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25其他項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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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持有時間之認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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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五點
規定，自房屋、土地取得之日起算至交易之
日止；而依交易之日是指說有交易之起始與
結束日期(交易期間)，所以是指交易登記移轉
之日期(謄本上之下一手登記之前一日)，與奢
侈稅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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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但另其它情形者: 

● 其持有期間依下列規定合併計算(共有8項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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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1個人因繼承、受遺贈取得房屋、土地，

得將被繼承人、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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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2夫妻相互贈與之房屋、土地，

得將配偶持有期間合併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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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3重建房屋適用自用款規定：

個人拆除自住房屋自地自建或與營利事業合建
分屋，出售該自建或取得之房屋時，在依適用
自用條款規定計算持有期間，得將拆除之自住
房屋持有期間合併計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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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4個人出售自地自建的房屋或以自有土地而與
營利事業合建分屋所取得之房屋，所計算持
有期間，應以該土地之持有期間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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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5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，
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
屋、土地者，稅率為百分之二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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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6個人提供土地、合法建築物、他項權利或資
金，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市更新，或依都
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建，
於興建房屋完成後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
第一次移轉且其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者，稅
率為百分之二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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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7個人以自有房屋及土地參與都市更新，依都
市更新條例權利變換規定取得之房屋及土地，
嗣後交易房屋、土地時，其持有期間之計算
規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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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分配之房屋、土地之持有期間，以原取得參
與都市更新前土地之持有期間為準；都市更
新完成後如與計劃多分配之房屋、土地之持
有期間，自該多分配部分房屋、土地取得之
日起算至交易之日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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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但多分配之房屋、土地，係應分配之房屋、
土地持分合計數因有未足完整一戶房屋及土
地面積單元而增購為完整一戶，且應分配及
多分配土地面積合計不超過都市更新前原有
土地面積者，其持有期間得以該一戶應分配
土地之持有期間為準，並以一户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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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符合前款但書多分配之房屋、土地，依所得
稅法第4之5第1項第1款規定計算自住房屋、
土地持有期間，得將拆除前之自住房屋持有
期間合併計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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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8不足單戶面積之計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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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個人以自有房屋及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
或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市更新採協議合建，
因交換後之房屋及土地持分合計數未足完整
一戶面積單元而增購為完整一戶，且合建後
或都市更新後取得之土地面積合計不超過合
建前或都市更新前原有土地面積者，該增購
房屋、土地得比照前點第2款但書及第3款規
定計算持有期間，並以一戶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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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之特別規定

● 台財稅字第10404620870號令

● 以被繼承人之取得為決定適用新制房地合一
稅或是舊制的財產交易所得稅

【被繼承人取得，而不問被繼承人是如何取得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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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105年1月1日以後出售因繼承取得之房屋、

土地，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非屬新制課稅範
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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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於103年1月2日至104年12月31日間繼承取得，
且納稅義務人及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計在2年
以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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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被繼承人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，且納
稅義務人於105年1月1日以後繼承取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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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國稅局的課徵，以繼承案件之前後繼承人與
被繼承人一體為課稅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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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甲君於103年10月購入A屋，後於10年10月過
世，由其子乙君繼承A屋，並於105年3月出
售；乙君104年10月取得A屋至105年3月出售，
持有期間約5個月，再經併計被繼承人甲君之
持有期間1年後，亦僅約1年5個月，未逾2年，
但乙君繼承取得A屋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，
符合上開財政部令釋規定，故乙君出售屋的
交易所得適用舊制課稅僅房屋部分之財產交
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，土地部
分免納所得稅)。44



現行該條款主要實行狀況為

● 「只要被繼承人是104.12.31前取得，
被繼承人跟繼承人永遠沒有房地合一稅
(舊制)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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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合一稅完全實務應用增訂二
版

▪ 10、夫妻相互贈與之取得時間、成本及適
用法規

▪

▪ 老公104年買一個房子,在107年12月贈與
給老婆(夫妻贈與)。

▪ 108年6月離婚,7月老婆把房子賣掉,請問:

▪ 1、有房地合一稅嗎?

▪ 2、稅率多少?

▪ 3、怎麼計算申報?

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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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解答

▪

▪ 1、有房地合一稅嗎?

▪ 財政部106年解釋令(台財稅字第
10504632520號),針對夫妻贈與

▪ 房地合一稅有特別的規定!

▪ (1)、房地合一稅制(105.01.01)前取得,而
在實施後才為夫妻則

▪ 與,以前配偶取得時間為計算稅率之標準。
因現已108年,早已過2年

2022/9/21 47



▪ 2、稅率多少?

▪ 在舊制財產交易所得,因無土地的課徵,故
在計算取得及交易都需折

▪ 算房屋部份,而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是以併入
综所税申報,故要依個人

▪ 綜所稅稅率去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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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3、怎麼計算申報?

▪ 在舊制財產交易所得,因只計算取得及交易
拆算房屋部份。

▪ 而交易即出售之房屋交易價之計算是

▪ 屋交易時評定現值)/房屋交易時評定現值+

土地交易時告

▪ X出售總價

▪ #成本:以上所敘函令中第二項規定,以前配
偶之取得

▪ 成本計其成本。而非是因赠與所生之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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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第三篇

▪

▪ 附註函令：

▪ 1、夫妻贈與如為舊制,房屋交易損益之計
算,依財政部 106台財稅字

▪ 第10504632520號令第2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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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2、舊制房屋交易損益之計算,應以交易时
房屋成交價額,分別按下列

▪ 規定诚除成本或房屋評定現值,及前點持有
期間個人與配偶因取得、

▪ 改良及移轉該房屋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
為所得額:

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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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謝謝聆聽

敬祝大家

身體健康
萬事如意


